
附件 2 

专项公益性岗位招用报名表 

姓    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照 

片 

政治面貌  民族  文化程度  

毕业院校  专业  

原单位  

下岗、失业 

时间 
 户口类型  

身份证号  联系电话  

就业失业证号  家庭住址  

招用条件 

具有我市户籍，40 周岁以下、能熟练操作 PAD 等电子设备、
热爱调查统计工作、责任心强、有一定协调沟通能力等，并持有《就
业失业登记证》或《就业创业证》的就业困难普通高校毕业生： 

1、城镇零就业家庭失业高校毕业生； 
2、靠借贷上学的高校毕业生； 
3、享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失业高校毕业生； 
4、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劳动力家庭失业高校毕业生； 
5、具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残疾高校毕业生； 
6、城镇登记失业一年以上高校毕业生。 
符合上述条件一项者既可报名，请在序号上打勾。 

择岗意向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否服从分配：是□  否□ 

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初审意见 市人社局审核意见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同时为就业困难人员认定表。 


